广东省建设厅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广东省工程设计评标专家库专家的通知
粤建办设函[2009]148号

广州市建委、深圳市规划局，各地级以上市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为充分发挥省内外广大工程设计专家的智囊作用，进一步做好我省工程设计评标工作,提高评标的质量和公信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建筑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原国家建设部令第82号）、《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暂行办法》（原国家计委令第29号）的规定，我厅决定建立广东省工程设计评标专家库，并向全省及省外（包括香港、澳门及国外）公开征集专家库专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入选专家库专家的主要职责
　　（一）参与广东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工程设计评标工作；

　　（二）参与工程设计招标投标政策研究和有关学术交流；

　　（三）参与全省工程设计招标投标工作检查。

　　二、入选专家库专家的基本条件
　　（一）年龄70周岁以下；

　　（二）从事相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八年（计算时限截止至2009年6月30日）；

　　（三）具有相应专业高级技术职称或注册执业资格（其中建筑专业注册执业资格为一级注册建筑师、结构专业注册执业资格为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四）承担过相应专业中型以上工程项目设计；

　　（五）熟悉有关工程设计及工程设计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

　　（六）能够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

　　（七）身体健康，能够胜任评标工作；

　　（八）无不良行为记录。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省级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等可优先入选专家库专家，不受第（一）、（二）、（三）、（四）款条件限制。

　　三、征集专家库专家的范围
　　本省、外省、香港、澳门以及国外工程设计技术人员，凡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条件的，均可申请参选。

　　对在职国家公务员、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机构和建设工程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不予申请参选。

　　四、征集专家库专家的工程类别及专业类别
　　（一）房屋建筑工程11个子类、12个专业；

　　（二）市政工程11个子类、22个专业。

　　各子类、各专业具体类别见《广东省工程设计评标专家库专家类别表》（见附件一）。

　　五、征集专家库专家的程序
　　采取个人申请和单位推荐形式，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申请人填写《广东省工程设计评标专家库专家申请表》（见附件二，以下简称《申请表》）；

　　（二）申请人所在单位对《申请表》填报的申请人情况进行核实，对予以推荐或同意申报的，在《申请表》上加盖单位公章；

　　（三）申请人或申请人所在单位（含省直单位）将《申请表》于2009年6月30日前报送当地的地级以上市勘察设计主管部门；

　　（四）地级以上市勘察设计主管部门研究推荐，对予以推荐的，在《申请表》上加盖单位公章，并汇总填写本市《广东省工程设计评标专家库专家推荐汇总表》（见附件三，以下简称《汇总表》），连同《申请表》于2009年7月30日前报送我厅勘察设计处（《汇总表》，同时请一并报送电子文档）。

　　外省、香港、澳门及国外申请人员按第一、第二步程序办理后，直接将《申请表》于2009年7月30日前报送我厅勘察设计处。

　　（五）我厅对《申请表》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人员登记入库，颁发广东省工程设计评标专家库专家证书。

　　六、其他注意事项
　　（一）建立广东省工程设计评标专家库是做好我省工程设计评标，提高评标质量与公信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各市勘察设计主管部门和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专家库专家的征集工作，积极动员鼓励广大工程设计人员申报专家库专家，做好专家库专家的推荐工作。

　　（二）参选广东省工程设计评标专家库专家本着个人自愿、单位推荐的原则。各单位推荐专家库专家人选应征得被推荐人的同意，并支持所推荐人入选专家库专家后参加规定的各项工作，保证其参加各项工作的时间。

　　（三）申请入选专家库专家的人员应在《申请表》中如实填写本人情况，入选专家库专家后应当参加规定的各项工作，并严格执行国家及广东省有关法律法规与规章的规定。

　　（四）推荐专家库专家过程要注意保密工作。除外省、香港、澳门、国外人员的《申请表》可通过电子邮件传报外，省内各市勘察设计主管部门汇集的本市《申请表》和《汇总表》应控制知悉范围，通过安全渠道邮寄或派专人报送我厅，不得在互联网上传递。

　　（五）本通知及附件《广东省工程设计评标专家库专家类别表》、《广东省工程设计评标专家库专家申请表》、《广东省工程设计评标专家库专家申请汇总表》在广东建设信息网（www.gdcic.net）刊登，可查阅和下载。各表附有相关备注或说明，请注意查阅。

　　广东省建设厅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305号（省政府大院）。

　　邮政编码：510031

　　电子邮箱：jwlyl@gdcic.net
　　联系电话：020—83133583，020—83133573。

